
主題精選：日治時期 📝 未讀

共收錄 1 篇文章。

1. 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之模擬試題(二)

發布日期: 2024-02-01

內文

• 一、日治時期人民私有之土地，經依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，其登記是否發生物權變動

之效力？

【解答】

日治時期人民私有之土地，經依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，其登記不發生物權變動之效力。

其理由如下：

• (一) 土地登記本身僅具有推定權利歸屬之效力，不能作為認定權利取得或消滅之絕對依據。

是當土地所有權之登記與真實權利狀態不一致時，真正所有人為回復其權利之圓滿狀態，原則

上仍得對登記名義人行使物上請求權，而請求塗銷登記及返還土地。此權利具財產上價值，自

應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之保障。

• (二) 戰後初期所實施之土地總登記，雖為政府在政權移轉後管理國土、推行不動產物權登記

制度所需，然該措施僅係確認、整理及清查當時土地之地籍狀態與產權歸屬，以利後續政令之

推行，並無使不動產物權發生變動之意，非屬民法第758條第1項、第759條之情形。又，土地

法第43條所定依該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，僅為保護善意第三人因信賴既有登記而更為登

記者，賦與登記之公信力，並非否認日治時期土地台帳或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權利之效力。是

日治時期屬人民私有之土地，雖經辦理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而登記為國有，然該登記與物權之歸

屬無關，並未影響人民自日治時期已取得之土地所有權，人民仍為該土地之真正所有人，此亦

為審判實務上一貫見解。

• (三) 上開日治時期人民私有之土地，經依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，其登記雖不生物權變

動之效力，卻造成真正權利人（即人民）與登記名義人（即國家）不一致，致人民須依民法第

767條第1項規定對國家行使物上請求權，方得再度基於所有人地位，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其

所有物。

• 二、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，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，未登記為人民所有，致登記為國有且持

續至今之土地，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，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，有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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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適用？

【解答】

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，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，未登記為人民所有，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

之土地，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，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，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。

其理由如下：

• (一) 國家就其與人民間之私權爭議，原則上固得主張相關規定所賦予之權利。然而，國家係

為人民而存在，本質上既不可能擁有如人民般得自由發展之人格及維繫生存之需求，亦不可能

如人民般享有得自由追求之私益，只能追求公益，以執行公共任務為職志。從而，國家自無受

憲法第15條所保障財產權之基本權利。

• (二) 國家與人民間關於土地之爭議，若非來源於兩者之合意，而係國家於政權更替之際，居

於公權力主體地位，行使統治權，制定相關法規範，並依該規範將原屬人民私有而僅未及時申

辦總登記之土地，逕行登記為國有之情形，倘又容許國家嗣後再以時間經過為由，依民法消滅

時效規定為時效完成之抗辯，不啻變相承認國家得透過土地總登記之程序，及消滅時效之抗

辯，而無須踐行任何徵收或類似徵收之程序，即可剝奪人民之財產。

• (三) 國家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統治高權，致與人民發生財產權爭執時，國家本非憲法第

15條財產權保障之主體，從而不生基本權衝突之情事。且考量臺灣因政權更迭而辦理土地權利

憑證繳驗及換發土地權利書狀，當時之時空環境，絕大多數人民未通曉中文、因戰事流離他

所、遺失土地權利憑證，或因社會資訊、教育尚非發達，不諳法令，甚至因36年間之228事件

引發社會動盪等特殊原因，致未於限期內申報權利憑證繳驗，或於申報後未依限補繳證件，終

致其所有之土地被登記為國有。於此情形，若使國家仍得主張民法消滅時效，從而透過時效制

度維持私有土地登記為國有之狀態，不僅與誠實信用原則有違，且形成國家對人民財產權之侵

害。故在憲法上，人民財產權之保障，相較於逕行承認土地登記為國有之狀態，更具值得保護

之價值。是容許國家在此主張消滅時效，並無正當性可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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